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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地区）医疗机构责任保险附加静脉输液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诊所、中医诊所、民族医诊所、卫生所、医务室、卫生保健所、卫生站、村卫

生室(所)、社区卫生服务站作为投保人，在投保《（河南地区）医疗机构责任保险》（以下

简称主险）的基础上，投保人可以投保本附加险。主险合同效力终止，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

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二条 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与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

以附加险合同为准。凡涉及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内，患者在被保险人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

诊疗静脉输液活动期间受到人身损害且在损害发生后 48 小时内以该人身损害为直接原因死

亡的，且患者和被保险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患者或其近亲属或其代理人在保险期

限内或发现期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请求，依照法院判决或经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被保险人给予患者或其近亲属的适当的经济补助费用，保险

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限额进行赔偿。 

责任限额与免赔额 

第四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责任限额包括累计责任限额、每次事故每位患者责任限额。 

第五条 免赔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六条 发生本附加险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位患者的赔偿金额按照每次事

故每位患者责任限额进行赔偿。保险人对多次保险事故损失的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累计责任

限额。 

第七条 本附加险不可与主险同时获得赔偿。 

释义 

静脉输液诊疗活动期间：一次性输液医疗器械进入患者皮肤至该医疗器械完全脱离患

者机体后 30分钟。 


